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155號及108年度訴字第1133號判決與其上訴審法院判決之評析

1、 原因事實
（1） [bookmark: _Hlk168866805]蔡毛棕、蔡秀陽、蔡和雄購入農地並以蔡毛棕為登記名義人。嗣後將該農地出售分款於其他二人所生之所得稅稅務爭議。
[bookmark: _Hlk168866878]蔡毛棕、蔡秀陽、蔡和雄3人為兄弟（下稱蔡氏3兄弟），均具農民身份，於民國67年間共同出資購買○○市○○區○○段0○段000○號農地（地目為田，下稱原農地），而於該址務農；惟因當時土地法第30條第1項設有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不得移轉為共有之限制（89年1月26日刪除），蔡氏3兄弟於76年間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以蔡毛棕為登記名義人，處分須經3人同意，土地使用、收益權利由3人均分，賦稅由3人均攤。
嗣原農地於98年間經臺北市○○區段徵收，應領地價補償費為新臺幣（下同）78,405,300元，經蔡毛棕申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抵付上開地價補償費，而為臺北市政府以98年3月2日府地發字第09830278700號函核定照准。
其後，蔡氏3兄弟於99年4月3日與訴外人宏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普公司）簽約，以蔡毛棕為出賣人，將原農地因區段徵收所申請分配之抵價地（下稱系爭抵價地）以總價278,000,000元出售予宏普公司，該公司於99年3、4月間開立支票支付蔡毛棕價款250,200,000元，再由蔡毛棕均分予兄弟3人（蔡秀陽於99年6月22日死亡，蔡毛棕將其中500萬元交付予蔡秀陽之妻），蔡秀陽之妻與蔡毛棕、蔡和雄3人則於99年8月15日在系爭協議書上簽章註明原農地已出售、價款已收清，契約作廢。
[bookmark: _Hlk168866561][bookmark: _Hlk168867914][bookmark: _Hlk168867165][bookmark: _Hlk168866927]嗣蔡毛棕於104年11月25日登記為系爭抵價地（坐○○○區○○○段○○○號○○○區○○段○○○號）土地所有權人，於同年12月10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宏普公司名下，宏普公司104年12月11日開立面額2,780萬元支票為尾款，此經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以蔡毛棕為納稅義務人核課土地增值稅，應納稅額為0元，核發系爭抵價地該次移轉土地增值稅免稅證明在案。然蔡毛棕出售土地之所得，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雖免納所得稅，但其將土地價款分配予蔡秀陽、蔡和雄，卻衍生其二人之所得是否也是出售土地之交易所得而可以免納所得稅的爭議。
（2） 蔡秀陽之妻被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認定蔡秀陽非原農地之土地之所有權人，而應補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以蔡秀陽非原農地之土地所有權人，由蔡毛棕所分配自宏普公司之土地價款83,041,216元，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其他所得」，未經蔡秀陽之妻於所得年度（99年度）為蔡秀陽生前所得為合併申報，乃歸課核定蔡秀陽之妻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83,041,587元，綜合所得淨額82,725,587元，補徵應納稅額32,315,787元。蔡秀陽之妻提起復查，經復查決定變更核定原告99年漏報之其他所得為52,264,900元【（已收價款250,200,000÷3）－（蔡秀陽死亡後蔡毛棕給付予蔡秀陽之妻5,000,000元為被繼承人蔡秀陽遺產）－（系爭土地成本即地價補償費78,405,300÷3）＝52,264,900元】，追減其他所得30,776,316元（下稱原處分），蔡秀陽之妻就原處分不利部分仍表不服，乃循序提起行政爭訟。
[bookmark: _Hlk168868346]就其行政爭訟所生之判決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155號判決與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571號判決。
（3） 蔡和雄之部分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獲蔡和雄民國99年度取有其他所得新臺幣（下同）83,041,216元，已超過當年度規定之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惟未依規定辦理9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乃併同原告及配偶99年度利息所得共87,913元，歸戶核定綜合所得總額83,129,129元，補徵稅額32,299,286元。原告就其他所得部分不服，申請復查，經被告108年1月3日北區國稅法二字第1080000107號復查決定（下稱復查決定），追減其他所得25,776,316元。原告仍表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就其行政爭訟所生之判決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133號判決與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475號判決。
2、 [bookmark: _Hlk168866727]就本件事實情狀，本報告所欲討論者為，「蔡秀陽與蔡和雄由蔡毛棕處取得出售系爭抵價地部分價款」，應定性為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出售土地交易所得」而免納所得稅；抑或為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其他所得」。
（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155號判決見解認為：
1. 蔡秀陽之妻之所以得由蔡毛棕處取得出售系爭抵價地之部分價款，源於蔡氏3兄弟共同出資購買原農地，因當時法令限制私有農地不得移轉登記為共有，乃於76年間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以蔡毛棕為登記名義人，「處分須經3人同意，土地使用、收益權利由3人均分，賦稅由3人均攤」；此徵諸民法第765條關於所有權內容：「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及同法第817條：「（第1項）數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有所有權者，為共有人。（第2項）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不明者，推定其為均等。」第818條：「各共有人，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第819條：「（第1項）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第2項）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等關於共有意義、使用收益及處分之規定以觀，就經濟實質內涵而言，該3人顯然因礙於當時法令限制，無從將原農地登記為共有，但仍就原農地成立共有關係之合意，基於契約自由，當非法所不許。繼之，原農地經區段徵收而經濟上變形為系爭抵價地，依其後續以蔡毛棕為登記名義人出售予宏普公司，但以蔡氏兄弟為連帶保證人，蔡氏3兄弟對於系爭抵價地之給付義務共同負連帶責任，實質上居於系爭抵價地共同出賣人地位，就出賣人之給付義務均負有實際擔保責任，而價款終局也由蔡氏3兄弟分配之事實而論，系爭抵價地之處分、使用及收益等經濟上效益及風險，乃至稅捐負擔，顯然延續原農地之合意，仍係由該等3人共享並分擔之。
2. 蔡氏3兄弟就原農地，乃至於原農地經濟上變形之系爭抵價地之使用、收益及處分，就經濟角度觀察，就是以相當於民法上關於共有規定之意思為之；與民法上不動產物權共有之唯一差異，在於原農地以及系爭抵價地所有權之登記名義人為蔡毛棕，而非以蔡氏3兄弟為共有之登記。此際，就土地增值稅以及所得稅上掌握「土地交易所得」此經濟財為課稅，因此將土地交易所得之經濟歸屬於土地所有權人，以之為納稅義務人之觀點而言，就產生了法律之「形式」與經濟上「實質」相分離之情況，有必要予以調整。易言之，原農地及系爭抵價地如有交易，就土地增值稅或所得稅所擬掌握之經濟財（即土地交易所得），均適當以蔡氏3兄弟為經濟上歸屬，而為交易所得之「實質納稅義務人」，按其應有部分繳納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
3. 蔡氏3兄弟就原農地及系爭抵價地，就經濟觀察觀點而論，為共有關係，就系爭抵價地應有部分之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之土地交易所得，不論蔡秀陽之妻或蔡和雄，均適當與名義登記人蔡毛棕相同，引之為「實質納稅義務人」，而繳納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只是，稽徵核算結果，土地增值稅為0元，且免納所得稅。誠然，以此而論，原告配偶，與登記名義人蔡毛棕相同，都將因系爭抵價地（應有部分）之出售，獲有經濟利益不斐，卻無庸繳納土地增值稅，也無庸繳納所得稅，確實有違平等原則，也有違量能課稅原則，但此缺失出於立法漏洞，基於租稅法定原則，只能由立法機關修法改進，稽徵機關非得以類推適用或目的論解釋限縮之方法，擴大或縮小租稅構成要件，並據以課徵租稅。原處分違反經濟觀察法，而就蔡秀陽之妻出售系爭抵價地之應有部分之所得課徵所得稅，自有違法。
（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133號判決見解認為：
1. [bookmark: _Hlk168871326]蔡毛棕、蔡秀陽、蔡和雄3人於67年間共同出資購買系爭土地，嗣因臺北巿政府區段徵收領回系爭抵價地，均係以蔡毛棕名義辦理登記為系爭土地及系爭抵價地所有權人，蔡和雄及蔡秀陽未能取得系爭土地及系爭抵價地之所有權，惟依共同出資人間之內部約定，渠等得依合意之契約關係，取得請求蔡毛棕辦理系爭抵價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或分配價金之債權。
2. 準此，原告本於上開契約關係，於系爭抵價地出售後，依共同出資人協議應分得之款項所獲得之利益，揆諸上開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4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及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437號判決意旨，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之其他所得，而非屬土地交易所得免納所得稅之情形。
（3）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571號判決見解(北高行108年度訴字第1155號判決的上訴審)及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75號判決見解(北高行108年度訴字第1133號判決的上訴審)則採取相同見解如下：
1.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此為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2項所揭示之實質課稅原則。亦有認為對於課稅事實的掌握，不應拘泥於外觀的私法形式，而應重視課稅的經濟事實，此一態度有稱之為「經濟觀察法」（陳敏，稅法總論，108年2月版，頁182）。而其目的係在，對於人民濫用私法形式迂迴安排經濟活動，以規避稅賦但仍能達到原所希望的經濟效果時，應按經濟觀察法，深究經濟利益之歸屬，掌握納稅能力，加以調整課稅。
2. 原審指依蔡氏3兄弟共同出資、合意出售抵價地及分售價款之事實，以經濟角度觀察，彼等間具有相當於民法共有關係之實質，僅土地所有權之登記名義人係蔡毛棕1人或蔡氏3兄弟1人之差異而已。則如將土地交易所得之經濟歸屬於土地所有權人，以之為納稅義務人，就產生了法律之「形式」與經濟上「實質」相分離之情況，有必要予以調整，而應以蔡氏3兄弟為交易所得之「實質納稅義務人」，按其應有部分繳納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而依法出售土地既應免稅，本件核課即屬違法云云。
3. 惟查，承前所述，彼等合意之始，係出於農地無法登記為共有之限制，不得不推由一人登記為所有權人，故彼等所欲規避者為土地法令之禁止規定，非在避稅。渠等基於手足情誼之信賴而由蔡毛棕登記為所有權人，惟仍不免憚於另2人出資卻未取得所有權，隨之而來的風險，乃迄76年追補系爭協議書載明權利義務，明定蔡氏3兄弟平分利益及平攤稅費之內部關係，此適因蔡秀陽與蔡和雄非所有權人之故。因本件核課處分增加蔡秀陽之妻之所得稅負擔，即屬蔡氏3兄弟應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彼此均攤找補以為衡平。再者，法律之本質應足以令使遵循，如果不同法律體系之間互斥而產生漏洞，令人民有脫免避就之機會，此種僥倖將破毀法律之價值。
4. 本件緣起於蔡氏3兄弟為脫免農地不得共有之限制而合意推由一人登記為所有權人，本質上係違反禁止規定之不當行為，依原審所持見解將使非農地之所有權人出售區段徵收所得抵價地，既免土地增值稅（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1第2項：「區段徵收之土地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以抵價地補償其地價者，免徵土地增值稅。但領回抵價地後第1次移轉時，應以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之地價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準用前條第3項之規定。」），亦免所得稅。此無異鼓勵人民選擇脫法行為，則土地法當時規定農地不得共有，以避免農地細分之立法意旨，將因此而無法實現，喪失法律應有之權威。原審藉經濟觀察法之理論，解釋本件應屬出售土地所得免納所得稅而無其他所得之適用，乃適用法律有所違誤。
3、 學生評析
（1） 上開大部分實務見解認為蔡秀陽與蔡和雄由蔡毛棕處取得出售系爭抵價地部分價款為其他所得，僅蔡秀陽案之原審法院認為依經濟觀察法應屬出售土地之交易所得，而上訴審法院則皆認為如此將使土地法有關農地不得共有的規定喪失法律應有之權威。
（2） 惟上級法院所持之理由，學生認為應以違反實質課稅原則如下所述：
1.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此為我國大法官一向見解[footnoteRef:1]，且亦已於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1項明文規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2項亦明文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此即為經濟觀察法。 [1: 釋字第420號，釋字第438號] 

2. 又經濟觀察法所觀察的標的者應是總體經濟過程，雖通常被用於防杜濫用私法形成自由所生之脫法避稅行為，但經濟觀察法有利與不利應皆適用於納稅義務人，因為經濟觀察法乃一種中性的客觀評價方式。[footnoteRef:2] [2: 李惠宗，稅法上「經濟觀察法」的適用及其界限－兼論錯誤的實質課稅「原則」（下），法令月刊，69卷1期，2018年1月，3頁。] 

3. 就本案，學生認為蔡秀陽案之原審法院見解較為合理。本案中，蔡毛棕、蔡秀陽、蔡和雄兄弟3人本具自耕農身分，購入農地後所簽之協議書也顯示其三人欲為農地所有權共有之心態。而購進農用之時點，與後來徵收後轉售抵價地獲利均分，時間間隔已超過30年，明顯為獨立的兩件事實。而                    
且違反土地法之強行規定之法律效果應由法律另為行為罰之規定，例如土地買賣買受人未辦理移轉登記，又以出賣人地位賣出者，依土地稅法第 54 條第2項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81 條，都有課予其出售移轉現值百分之二之罰鍰及登記費20倍以下之罰鍰。此2規定均屬行為罰之規範。而本案後來的上訴審卻以兄弟3人欲規避農地細分的不當意圖而剝奪他們實質上所有權之地位與經濟利益實質歸屬的土地銷售之納稅人地位，以比例原則來說顯有逾越。
（3） 此外，亦有論者認為，基於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5條：「納稅者依其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無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為差別待遇。」，而得從量能平等負擔原則及所得實現原則角度分析。[footnoteRef:3] [3: 黃若清，以量能平等負擔原則 探討借名登記課稅問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75號判決評析，月旦財稅實務釋評，37期，2023年1月，55頁~56頁。] 

所謂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係指納稅義務人之稅捐負擔應依其負擔能力加以衡量，此原則乃具有憲法位階。於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5條：「納稅者依其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無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為差別待遇。」予以實踐，此一規定之立法理由指出國家之財政需求，應公平分配予人民共同負擔，且按照納稅者負擔能力高低作為判斷準繩而課徵稅捐。國家對於納稅人課稅應衡量納稅義務人之「負擔能力」。而納稅人「負擔能力」有無， 則依「所得實現原則」進行判斷
[bookmark: _GoBack]針對出名人出售借名登記財產所取得之對價既已進行過一次課稅評價（無論係舊法土地交易所得免稅，或現行房地合一制度課稅），再對於借名人取得出名人返還之出售餘款評價為「其他所得」課徵綜所稅，實質上已構成經濟上重複課稅，而有違反量能平等課稅原則之虞。
